
①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５％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５％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本条第①、②、③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

⑤过去６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
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５％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本条第②、 ③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

制，但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Ｔ－６日）更新禁止配售名单；初步

询价结束后，保荐人（主承销商）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将提交报价的投
资者及其关联方名单与禁止配售名单进行比对， 若发现上述禁止配售对象提
交报价，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认定其报价为无效报价并予以剔除，且上述核查
结果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Ｔ－１日）在《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公告》中披露。

（２）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第四条，网下投资者指
定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 也不得为在招募
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
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３）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网下
投资者黑名单的投资者，不得参与报价。

８、《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
基金应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 （Ｔ－６日）１２：００前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９、 若配售对象类型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须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Ｔ－６日）１２：００前完成备案。

１０、已按照下列要求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交网下询价资格认证材料：网下
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须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Ｔ－６日）１２：００前，通过国金证
券官网（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首页－业务中心－投资银行－ＩＰＯ信息披露进入网下投
资者报备系统根据提示填写并提交关联方信息表、网下申购承诺函、出资人信息
表（如需）、私募产品备案函（如需）等及投资者信息表等询价资格申请材料。

系统递交方式如下：进入国金证券官网（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首页－业务中心
投资银行－ＩＰＯ信息披露， 网页右上角可下载操作指南。 如有问题请致电咨询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１２、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２５、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２３、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０７、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６、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９，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登录系统（新用户请进行注册后登录），进行投资者信息录入，并
按照备注要求上传证明文件，点击“提交”。

第二步：点击“我的账户”，按照页面要求逐步真实完整地填写关联方信息
及配售对象出资人信息，如不适用请填写“无”。

第三步：点击“发行动态”，选择“公牛集团”，点击“参与”，勾选拟参与本次
发行的配售对象（如未勾选提交配售对象，则该配售对象无法参加本次发行，
点击“我的账户”—“配售对象”可查看系统已关联的配售对象信息，若缺少配
售对象，需手工添加），分别点击“下载材料模板”和“导出ＰＤＦ”下载承诺函和
关联方信息表（系统根据投资者填报信息自动生成），投资者打印并签章后将
相关扫描件上传至系统；配售对象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还应上传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以及私募投
资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证明文件扫描件。

第四步：点击“提交”，等待审核结果。纸质版原件无需邮寄。网下投资者须
承诺电子版文件、盖章扫描件、原件三个版本文件内容一致。

１１、所有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投资者，应自行审查视为认可并确认及
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告的要求。 投资者应保证所填报信息和提交的
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若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认为有必要对投资者身份进行进一步核查，投资者应配合保荐人（主承销
商），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材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投资者拒绝配合、提供
材料不足或经核查不符合条件，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拒绝向其进行配售。

投资者若参与公牛集团询价， 即视为其向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承诺其不存
在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网下询价及配售的情形。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参与询

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１２、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资金合法合规，申购金额不得超

过其管理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四、初步询价安排
１、初步询价时间
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Ｔ－５日）和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Ｔ－４

日），每日９：３０至１５：００。符合条件的网下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
报价，并通过电子平台提交报价。

２、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股数
网下投资者报价应当包含拟申购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 非个

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
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
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
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每个配售对
象每次只能提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国金证券对发行人的估
值情况，保荐人（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４０万股，拟申购数量超过４０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１０万
股的整数倍，且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１００万股。 拟申购价格的
最小变动单位为０．０１元。 网下投资者应当遵循独立、客观、诚信的原则合理报
价，不得协商报价或者故意压低、抬高价格。

投资者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６，０００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发行前

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公开发售。 发行后发行人总股
本不超过６０，０００万股。

六、定价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１、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确

定发行价格。
２、定价程序
（１）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截止后，经核查，不符合本公告“三、网下询价投资

者条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者的报价将被剔除，视为无效；
（２）投资者初步确定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 按照申购价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
购总量后，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
者拟申购总量的１０％。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
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若申
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 （申报
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直至满足拟剔
除数量的要求。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
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１０％。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３）剔除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剩余报价分布、拟募集资
金总额、超额认购倍率，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承销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合理确定发行价格。

３、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有效报价，是指网下投资者所申报价格不低于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

人确定的发行价格，且符合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
他条件的报价。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网下申购。公牛集
团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４亿股以下，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选取不少于１０家
投资者作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发行价格和有效报价投资者名单将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Ｔ－１日）刊登的《发
行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Ｔ日）９：３０－１５：００。 投资者应自行选

择参与网下或网上发行，不得同时参与。
在网下申购阶段，《发行公告》 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方可且必

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电子平台为其管理的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网下投资者在参与网下申购时，其申购价格
为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为其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 同时不得超过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Ｔ－１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
但以最后一次的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Ｔ＋２日缴纳认
购款。

八、网上申购
１、申购时间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Ｔ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并采用按市值申购的方式公开发行股票。
２、申购资格
网上申购时间前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

日（含，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者除外）。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１
万元以上（含１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１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
购单位，不足１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１，０００股。

投资者证券账户市值的计算方法详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Ｔ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日根据中签结果
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３、申购单位
本次发行每个证券账户的网上申购数量上限为１８，０００股 （不超过本次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下限为１，０００股，每１，０００股为一个申购单位，超
过１，０００股的必须是１，０００股的整数倍。

九、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Ｔ日）１５：００同时截止。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申购总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超过５０倍、低于１００倍（含）的，将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２０％；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１００倍的，回拨比例为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４０％；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１５０倍的，回拨
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

２、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既定的配售
原则进行配售；仍然认购不足的，则中止发行。

３、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并将中止
发行。

４、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
超过５０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
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Ｔ＋１日）在《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十、网下配售原则和方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按时完成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方可参与本次

网下配售。
１、投资者分类
（１）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

老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Ａ类”）；
（２）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Ｂ类”）；
（３）除（１）和（２）以外的其他投资者（以下简称“Ｃ类”）。
２、配售原则和方式
在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中， 首先安排不低于５０％优先向Ａ类投资者配售；安

排不低于一定比例（初始比例为１０％）优先向Ｂ类投资者配售，如无法满足Ａ类
投资者配售比例不低于Ｂ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可适当降低Ｂ类投资者的配售
数量。

按照以下配售原则将回拨后（如有）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向投资者的所
有申购进行配售：

（１）当Ａ类投资者的申购总量＞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５０％时，Ａ类投资者的
配售比例≥Ｂ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Ｃ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２）当Ａ类投资者的申购总量≤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５０％时，Ａ类投资者全
额配售；Ｂ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Ｃ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３、零股的处理原则
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 剩余所有零股

加总后分配给Ａ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Ａ类投
资者，则分配给Ｂ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Ｂ类
投资者，则分配给Ｃ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同类投资者申购数量
相同时，剩余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
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配售对象的
有效申购数量时，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配售对象，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十一、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Ｔ＋２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初步配售结果，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发行价格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０日（Ｔ＋２日）８：３０－１６：００，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０
年１月２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请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对未在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象，其未到位资金对应的获配股份由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协会备案。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Ｔ＋２日）公告的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
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二、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Ｔ＋２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定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将中止发行。

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
具体情况请见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Ｔ＋４日）刊登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十三、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１、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１０家的；
２、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１０家

的；
３、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

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８、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１０、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
行。

出现上述情况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实施中止发行措施，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发行人在重新启动发行前，需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就启动时点、发行销售工作安排达成一致，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向证监
会备案。

十四、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东区
电话：０２１－３３５６１０９１
联系人：刘圣松
传真：０２１－３３５６１０９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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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 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６）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７）承诺依法行使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权利，不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若中国证监会

或证券交易所对首发上市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作出新的规定或要求的，本
人承诺届时将按照前述最新规定或要求出具补充承诺。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应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股东造
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

３、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１）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 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若中国证监会

或证券交易所对首发上市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作出新的规定或要求的，本
人承诺届时将按照前述最新规定或要求出具补充承诺。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应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股东造
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

六、公开发行前持股５％以上的股东关于锁定期满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的说明

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５％以上的股东良机实业、阮立平先生、阮学平先生，
就锁定期满后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说明如下：

“１、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２、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

转让方式等。
３、减持股份时，提前将减持数量和减持方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

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实施股份减持。 ”
七、相关责任主体关于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时采取约束措施的承诺
（一）发行人
公司就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之履行事

宜，承诺如下：
“１、 公司将严格履行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

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２、若公司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承诺

将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１） 自公司完全消除其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有不利影响之日起１２个月

的期间内，公司将不得发行证券，包括但不限于股票、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
券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品种等；

（２）自公司未完全消除其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有不利影响之前，公司不
得以任何形式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加薪资或津贴；

（３）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二）控股股东良机实业
良机实业作为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就在公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之履行事宜， 承诺如
下：

“１、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本公司在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２、 若本公司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
则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

（１） 所持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本公司完全消
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２）在本公司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致所有不利影响之前，本公
司暂不领取应享有的分红；

（３）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三）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之履行事宜，承诺如下：
１、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

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２、 若本人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

本人承诺将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
（１） 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本人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所有不利影响之日（如适用）；
（２）在本人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致所有不利影响之前，公司有

权扣减本人的薪资或津贴（如适用）；
（３）在本人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致所有不利影响之前，本人暂

不领取应享有的分红（如适用）；
（４）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公司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并上市完成前滚存利润分
配的议案》，决定：截至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的剩余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九、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的政策
根据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的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章程（草案）》和《上市后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本次发行完后公司的利润
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将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

分配办法。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
１、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应
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２、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相对于股票股利，公司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
３、如果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已考虑公司成长性、股票

流动性等因素。
（三）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１、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度至少

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２、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所处的发展阶

段、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四）现金分红的条件
１、现金分红的条件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 董事会按照公司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
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形成现金分红方案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情形，即：公司未
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０％，且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

２、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董事会认为存在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 公司处于成长期

需要持续的现金投入、公司每股净资产过高不利于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发放股
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等任一情况时， 可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
案。

３、现金分配的比例及时间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１０％。 当年未分
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下一年度进行分配。

４、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
章程（草案）》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１）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２）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４）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
处理。

十、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转换器、墙壁开关插座、ＬＥＤ照明和数码配件等电源连接

和用电延伸性产品，均属于民用消费品，广泛应用于家庭、办公等用电场合。经
济周期性波动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 消费者收入结构以
及消费者信心指数， 进而影响消费者对包括民用电工产品在内的消费品的需
求。在国内宏观经济出现增速放缓或下滑的情况下，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
消费能力的下降，将降低消费者对民用电工产品的需求和购买能力，从而影响
到公司的业务发展和业绩增长。

（二）市场开拓不达预期的风险
在巩固和扩大原有竞争优势的同时， 公司围绕家庭电源连接需求不断推

动产品创新迭代和品类拓展，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先后进入ＬＥＤ照明和数码配件等
新领域。 此外，针对房地产市场住宅精装修交付比重上升、定制家居行业快速
发展等趋势，公司成立了大客户业务部，加大了墙壁开关插座和ＬＥＤ照明产品
的大客户市场培育。

虽然公司在相关新兴领域的布局有效完善了公司的产品梯队， 但考虑到
相关领域市场竞争激烈、消费偏好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以及数码配件渠道、
大客户渠道与现有优势渠道的重合度相对较低，相应市场开拓经验不足，不排
除未来公司产品或市场开拓不达预期的可能性， 并可能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和业绩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近年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
该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随之出现了一定的
波动。 公司墙壁开关插座、ＬＥＤ照明产品与房地产行业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
墙壁开关插座产品在２０１８年以来受到房地产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 出现了销
售增速的放缓。未来国内房地产市场或相应的房屋装修市场如出现下滑，将对
相关产品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可能影响公司整体的业绩增长。

（三）经销商管理风险
公司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 近年来随着数码配件经销商和电商经销商体

系的建立，以及转换器、墙壁开关插座经销商正常的优胜劣汰，一定比例的经
销商合作年限相对较短，市场开拓、团队磨合和效能发挥均需要一定的时间，
存在短期内销售未及预期的风险。

此外，庞大的营销网络和市场体系需要公司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加以监督和管理，以防止经销商、终端网点出现售假窜货、不正当使用品牌等
销售行为。如果公司不能有效管理市场尤其是经销商的不良行为，或者在管理
工作中出现瑕疵，公司的渠道建设和品牌形象将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可能影
响公司的业务发展。 如果公司对经销商服务支持不到位或经销商利润空间大
幅下降，则存在经销商大量流失的风险。

（四）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主要为铜材、塑料、组件、五金件、包材、电子件

等，原材料采购价格与铜材、塑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存在一定相关性。 公司报告
期内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比重分别为８５．７８％、８５．０７％、８２．７９％和８０．９３％。
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对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存在较大影响。 若未来原材料采购价
格大幅上涨或发生大幅波动，将不利于公司的成本控制，进而影响公司业绩，
公司将面临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五）毛利率下降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 １－６月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４５．２１％、３７．７９％、３６．６２％和４０．２８％，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公司
报告期内毛利率的波动，尤其是２０１７年以来明显下降，主要原因包括原材料采
购价格总体上升、低毛利率的ＬＥＤ照明和数码配件等新产品销售占比上升，以
及转换器产品２０１７年新国标升级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公司未同比例提价以策
略性降低成熟产品毛利率等。 受原材料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
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已提升至４０．２８％，但是，若未来影响毛利率的相关外部或内
部因素出现较大不利于公司的变化，公司毛利率仍将可能出现下降。

（六）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公司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１４０，７４５．０２万元、１２８，５４２．８５万元、１６７，６８６．２２万元和１０６，６２３．８０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１２１，３７０．８１万元、
１２０，１３１．４６万元、１５５，５７４．０３万元和１０６，２５９．４４万元，公司净利润２０１７年较２０１６
年出现小幅下滑， 主要受毛利率下降的影响，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司净利
润已稳步增长，但是，若未来宏观环境、市场需求、竞争环境等出现不利变化，
对公司业务增长、产品销售或生产成本产生不利影响，仍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
绩出现波动或下滑。

（七）未决诉讼及潜在诉讼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 发行人存在作为被告人的专利诉讼，其

中与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有关的诉讼涉及一项发明专利和一项实用新型
专利，该案的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９．９９亿元。 经公司检索、比对分析，公司产
品与涉诉专利有多个技术特征不一致。 ２０１９年１月，发行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提出了上述两项专利的无效宣告申请；２０１９年７月３日，专利复审部出具了《无
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宣告两项涉案专利的专利权全部无效。 ２０１９年７月５
日， 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撤回了关于上述发明专利的起诉。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１
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上述实用新型专
利的起诉；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３日， 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案件
的裁定，将相关案件发回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如果公司未来在上述诉
讼过程中最终被裁定相关专利侵权，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产生
不利影响。

尽管公司在设计、 生产、 销售等环节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避免侵犯他人权
利，但是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和产品线的不断丰富，不排除未来可能产生
新的诉讼或仲裁事项，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十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一）申报会计师的审阅意见
公司财务报告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根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信息披
露指引》，天健会计师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９
年１－９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
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天健审〔２０１９〕９３７４号”《审阅报告》，审阅意见为：“根据
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公牛集团２０１９年第３季度财
务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公
牛集团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合并财务报表（经天健会计师审阅，但未经审计）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同比变动

资产总额 ７０７，７７６．６１ ５１６，４１０．６７ ３７．０６％

流动资产 ５３４，８９１．１２ ３５２，３５２．２４ ５１．８１％

非流动资产 １７２，８８５．４９ １６４，０５８．４２ ５．３８％

负债总额 ２０７，７５４．９０ １９１，６５３．２０ ８．４０％

流动负债 ２０４，７８３．２１ １８８，２２６．３５ ８．８０％

非流动负债 ２，９７１．６９ ３，４２６．８５ －１３．２８％

股东权益 ５００，０２１．７１ ３２４，７５７．４７ ５３．９７％

２、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７－９月 ２０１８年７－９月 变动幅度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２５６，０１１．５９ ２２１，０７９．５０ １５．８０％ ７５３，１５２．７４ ６５５，７９９．４３ １４．８４％

营业成本 １４２，２０６．６７ １３６，７７４．５２ ３．９７％ ４３９，０４６．９１ ４２３，５０７．８２ ３．６７％

营业利润 ８０，１９０．８２ ４８，８４３．４６ ６４．１８％ ２０９，３８２．００ １２９，４５１．３０ ６１．７５％

利润总额 ７９，９４９．４３ ４８，８６３．９２ ６３．６２％ ２０４，５５１．５７ １２８，５７２．１４ ５９．０９％

净利润 ６８，６３９．５９ ４１，９２１．５６ ６３．７３％ １７５，２６３．３９ １１０，５５３．８９ ５８．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６８，６３９．５９ ４１，９２１．５６ ６３．７３％ １７５，２６３．３９ １１０，５５３．８９ ５８．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５，８５２．２７ ３９，５０６．１８ ６６．６９％ １７２，１１１．７１ １０２，１８４．５０ ６８．４３％

３、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７－９月 ２０１８年７－９月 变动幅度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１，８９１．０３ ５７，０１５．３０ －７９．１４％ ２０３，０７６．６０ １３８，７３０．６５ ４６．３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７，７５５．６８ －１２８，５５４．６０ １２９．３７％ －８０，０７０．２４ －８６，０９６．１９ －７．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０．００ －１２，９３９．１８ － ０．００ －４５，９１９．０５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０１．５２ ２５１．２８ －５９．６０％ ２４５．１７ ３１０．６５ －２１．０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４９，７４８．２３ －８４，２２７．２１ １５９．０６％ １２３，２５１．５３ ７，０２６．０６ １，６５４．２１％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１４５，０１４．０３ １４，１１６．４１ ９２７．２７％ １４５，０１４．０３ １４，１１６．４１ ９２７．２７％

２０１９ 年１－９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等均保持增长。 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盈利情况较好。 公司主要经营模

式，包括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材料的市
场供应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构成以及税收政策和其他
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经营状况不存
在重大变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经营情况， 预计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经营模式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将保持稳定，整体经营环境不会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 公司合理预计２０１９年全年营业收入在９６７，８６８．７５万元至１，０６９，７４８．２５
万元之间， 同比增长６．７７％至１８．０１％； 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
２３０，０５６．７５万元至２５４，２７３．２５万元之间，同比增长３７．１９％至５１．６４％；预计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２２４，０１２．６１万元至 ２４７，
５９２．８９万元之间，同比增长４３．９９％至５９．１５％。 （上述２０１９年全年数据仅为管理层
对经营业绩的合理估计，未经审计或审阅，不构成盈利预测）。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股数、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６，０００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不低于１０％

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为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根据询价结果和市场情况协商
确定发行价格或届时通过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标明计量基础和口径的市盈
率

【】倍（发行市盈率＝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收益，发行后每股收益按
照发行前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７．９９元（按照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
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照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加上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标明计量基础和口径的市净
率 【】元（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和网上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如发行时中国证监会关于股票的发行方式有变化， 则按变化后的发行
方式发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
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
锁定安排

１、本公司控股股东良机实业和本公司股东凝晖投资、穗元投资承诺 ：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等股份。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 ，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 、除息调整 ，以下
同）；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２、 本公司股东齐源宝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３、本公司股东高瓴道盈、晓舟投资、伯韦投资、孙荣飞承诺 ：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等股份。

４、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阮立平 、阮学平 、蔡映峰 、
刘圣松、周正华、李国强、张丽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以下同）；公司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在上述承
诺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以及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
个月内：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②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③遵守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５、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监事申会员、官学军、李雨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
份。 在上述承诺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
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 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２５％；②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③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不含税）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４，６６０．３８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９４３．４０万元

律师费用 １６６．０４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１２８．２１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４８１．１３万元

合计 ６，３７９．１５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ＯＮＧＮＩＵ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阮立平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住所 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东区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３１４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５６１０９１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３５６１０９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ｎｇｎｉｕ．ｃｎ

电子信箱 ｉｒ＠ｇｏｎｇｎｉｕ．ｃｎ

（下转D3版）

（上接D1版）

（上接D1版）


